
Ｑ：治喪規劃應準備之文件? 
1.申請人身份證影本 1份。 
2.死亡證明書需開立約 10份(視家屬需要)。 
3.亡者兩吋照片或底片(放大照片之用)(靈堂照片跟遺照使用) 
4.亡者身份證正本(辦理開立死亡證明)。 
5.家屬名單(豎靈及印製訃聞時使用) 
 
Ｑ：如何取得死亡證明書? 
1.因疾病於醫院過往：直接委請院內醫師辦理死亡證明書。 
2.因事故過往：一定要報驗請檢察官開死亡證明書。 
3.因疾病過往，而先前無就醫：請當地衛生所開死亡證明書；若衛生
所不開就要報驗請檢察官。 
4.因疾病過往，而先前有就醫，且醫院不開死亡證明書：先請醫院出
示診斷證明書，再請當地衛生所開死亡證明書；若衛生所不開就要
報驗請檢察官。 
 ★喪宅過往：當地派出所…行政相驗。(如外力介入導至過往：須刑 
事相驗) 
5.由市府指定醫療機構，執行指定相驗工作：每件收費金額：外出驗 
屍費 1,000元；死亡證明書 10份共 1,000 元，第 11份起每份加收
50 元。 
【不論哪種因素，皆需準備「10份」死亡證明書，日後辦理除戶、
結清帳戶、保險理賠等情況時使用。】 
 
Ｑ：家人往生了該怎麼處理？ 
1.醫院往生： 
在醫院斷氣後會接往附設太平間，然後由家屬指定的禮儀公司禮儀
人員去太平間接到大體後，視家屬要求可直接載往殯儀館或先開車
回家門口繞一下（象徵性回家一趟），然後載往殯儀館，這種方式
醫院會開立死亡證明書。 
2.接回家斷氣： 
這種先跟醫院說好要回家，醫生會評估病患狀況然後打強心針後家
屬聯絡救護車載回家（醫院有配合的救護車），務必先聯絡我們，
我們會先派人去家中準備水床、往生被、唸佛機，然後等救護車到，
協助將病患接進家中，當然有一些習俗上的簡單儀式會帶著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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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待斷氣後，會跟家屬討論是否要放家中助唸？或何時載至殯儀
館，當然可依家屬需求聯絡冰櫃在自宅安放。此種醫院不開死亡證
明書，我們會代為聯絡退休法醫協助開立（依各地收費不同，例如：
台北市、新北市費用$3500，桃園地區費用$3000，新竹地區費用
$3100，台南市地區費用$2500，家屬直接交付法醫即可）。 
綜上所述，看家屬要留一口氣回家斷氣或在醫院斷氣，都需在第一
時間通知禮儀公司，這樣才會在第一時間立刻協助家屬。 
 
Ｑ：我有家人病危，目前正在醫院中，如果我要請你們公司辦理有關
喪葬禮儀， 請問我現在要怎麼做？ 
可撥打 24小時禮儀專線 06-2150423，專人會立刻與您聯絡。 
我們會根據您的需求在細節上給您建議，或到達您指定的地點，當面
向您說明。 
 
Ｑ：醫院也有葬儀業者附設在太平間，選擇他們好嗎? 
醫院附設太平間業者會依業者所提供回饋醫院福利金的多寡來決定
哪家業者承包，並非完全以服務及品質為導向。太平間業者大多會以
冰櫃免費、靈堂免費等等說法，將留案下來之後再做追加。所以在選
擇時，還請您特別留意合約所包含之細節。 
 
Ｑ：請問探視大體的時間為何？非親屬可前往探視嗎？ 
申請人及親友探視遺體時段由 8時至 18時止，沒有限制每次探視時
間，探視大體以申請人及親人為限。 
 
Ｑ：請問亡者子女屬大陸居民且在台無其他親屬，朋友能協助辦理身
後事嗎？ 
需提供亡者在臺無親屬相關證明文件，否則仍需經本處函詢戶政及警
政機關確認該亡者在臺無親屬，或雖有親屬而不願為亡者辦理喪葬事
宜時，臺灣友人始得辦理。 
 
Ｑ：請問辦理土葬或火葬，應備哪些證件？ 
1.死亡證明書乙份。 
2.申請人身份證影印本及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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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請問如何申請海葬？ 
1.申請資格：海葬報名資格不限國籍及戶籍。 
2.檢附文件： 
a.申請人可至南區殯儀館服務中心申請，或委託禮儀公司代辦。 
b.檢附申請人身分證明影本(正反面)並攜帶正本以供核對。(如委
託代辦者，需另附委託書） 
c.檢附受葬者之火化許可證明或骨灰遷出證明或起掘證明文件，並
攜帶正本以供核對。 
d.當日欲陪同申請人登船海上拋灑骨灰者（限兩位家屬登船），亦
需檢附身份證明文件影本。 

 
Ｑ：請問如何申請樹葬？ 
1.申請人可親自或由委託人（檢具委託書）至南區殯儀館服務中心
申請，或禮儀公司代辦。 
2.申請時應填寫樹葬設施使用申請書，檢具申請人身分證及影本，
受葬者之骨灰來源證明（火化許可證或骨灰存放設施寄存遷出證
明或墓地起掘許可證明正本）。 
3.南區殯儀館服務中心人員受理申請後，通知火化場「骨灰再處理」
時間，並由墓政管理課登記位置及下葬時間後，於約定時間陪同
家屬至現場實施樹花葬。 
4.申請樹葬部分，從殯儀館同仁將受葬者火化之骨灰，經過研磨再
處理後，至申請人會同管理員於樹葬區核准位置埋藏骨灰，家屬
均無需支付其他費用。 
5.樹葬之申請不受受葬者設籍臺北市或其他縣市之限制，均可申
請。 
 

Ｑ：請問你們公司是否提供佛、道教以外的宗教喪葬儀禮服務？ 
有的，我們除了提供較普及的佛、道教喪葬禮儀外，也提供天主教、
基督教、日蓮正宗、一貫道等喪葬禮儀。 
 

Ｑ：舉辦告別式(奠禮)的舉辦地點有哪些可以選擇？ 
舉辦告別式(奠禮)的地點會因客戶的不同需求而有差異，不過大部
分是選擇租用殯儀館的禮廳、或自宅搭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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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舉辦告別式(奠禮)的舉辦地點有哪些可以選擇？ 
舉辦告別式(奠禮)的地點會因客戶的不同需求而有差異，不過大部
分是選擇租用殯儀館的禮廳、或自宅搭棚。 
 

Ｑ：參加告別式服裝儀容須知 
1.衣著注意事項： 
參加喪禮請著深色偏冷色調素服為宜，儀容清爽略施薄妝，不可過
度妝扮，不穿拖鞋，尤忌蓬首垢面。 
2.胸花/黃絲帶之佩戴： 
奠禮會場備有胸花或黃絲帶，以逝者性別區分佩帶方向，逝者為
男性，則別於左臂，逝者為女性，則別於右臂，約鎖骨下一掌距
離。 
3.進場後之禮節： 
進入會場請輕步低聲，態度肅穆莊重，切忌勾肩搭背嘻笑怒罵，
並請將行動電話或相關產品調為振動或關機。 
4.奠禮結束後之禮節： 
將靈柩送出後，與朋友、親人不互道再見或再會，亦即不要再辦
喪事的意思。可以揮手致意，或是用「平安」、「謝謝」代替 

 
Ｑ：奠儀(白包)注意禮節 
1.奠儀(白包)： 
「奠儀」又稱為「香儀」、「香奠」、「楮敬」等，是致送供奠
物品的統稱，現在則指向逝者行奠並向生者慰問的「禮金」。 
2.奠儀金額： 
準備奠儀時，金額以單數計，如$1100.-、$2100.-…，以白色封
袋納之。 
3.香奠袋外之弔唁用詞： 
香奠袋於奠禮會場多有供應，致意者請於袋面上正楷署名致意人
姓名。 
4.上款為哀傷逝者之詞，中款為讚頌逝者之表彰詞句，下款為致意
者之落款。 
其上、下款之寫法，亦有所規範。 如上款「○○（逝者名）先生
千古」，下款應為「○○○（致意者姓名）敬弔」。 
上款「弔○公○○先生」，下款應為「○○○敬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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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款「○○○女士仙逝」或「○（夫姓）母○（本姓）夫人仙逝」， 
下款應為「○○○敬弔」。 
上款「弔○母○夫人」，下款應為「○○○敬輓」。 
5.中款之書寫範例： 
男女通用者「往登淨土」、「華開見佛」、「世德流芳」、「音
容宛在」、「高登樂境」等。 
男用者「駕鶴西歸」、「德邵年高」、「碩彥流芳」、「古道可
風」、「暢其天遊」等。 
女用者「馭鶴仙去」、「鸞參王母」、「彤管流芳」、「懿訓猶
存」、「瑤闕雲寒」、等。 
 

Ｑ：我要如何了解哪種方案適合我的需求？ 
我們除了將各式契約內容及各式方案比較表，呈現於官網外，也提
供電話諮詢方式，如果網頁上的說明仍無法完全解答疑問，歡迎撥
打電話與我們聯絡，我們會依約定時間、地點，派人親自向您說明
及報價。24小時禮儀專線：06-2150423 
 

Ｑ：請問你們公司收費是如何計算？ 
收費方式是由 「喪葬品項費用」 及 「殯儀館規費」 加總而成，
詳細說明如下 ： 
喪葬品項費用：(不包括殯儀館規費) 
依家屬的預算及需求選擇禮儀套餐，因每個案件需要辦理的模式不
同，我們會依套餐內容逐項說明再請家屬挑選及決定。例如家屬覺
得 12.8萬的套餐比較適合，公司就會以 12.8萬元套餐做基礎，依
套餐內的每一個品項及服務內容詳細說明，再與家屬討論需不需
要，若需要則保留，若不需要則扣除（禮儀套餐內花台、骨罐、棺
木恕無法扣除），如此增增減減就會得到一個喪葬部分的費用。 
殯儀館規費： 
是依家屬選擇公家或私人的硬體設施、告別式當日禮堂及安靈室的
大小、大體冰存的天數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收費金額，依照實際需求
使用的天數及禮廳大小租訂就可知道殯儀館的費用，加總起來就是
所需支付的殯儀館費用。 
說明： 
訂定這樣的收費標準，是因為每一案件所需求的品項及服務皆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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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提供彈性選擇需要的而扣減不需要的品項，不會讓消費者的權
益受損，也更符合實際真正的需求，更不會浪費不必要的預算。 
 
 

Ｑ：請問當初非貴公司承辦的案件，百日對年等儀式可以請你們協助
嗎？ 
可以的，若想做更深一步的禮儀諮詢，歡迎撥打電話與我們聯絡，
我們將派專員與您聯繫。24小時禮儀專線：06-2150423 

 
Ｑ：台南市低收入戶辦理喪葬事宜，需要多少費用？ 
往生者設籍本市且有低收入戶者，依臺南市市立殯葬設施及服務收
費基準表中各項設施及服務，除公墓按表收費外，其餘各項得申請
減免：申請遺體寄存費減免期限以 30日為限。中低收入戶者，除
公墓使用費外，使用殯儀館各項設施及公立靈骨樓塔位，均享減半
收費。 

 
Ｑ：請問台南市殯葬管理處 3日內火化之優免措施為何？ 
設籍本市死亡者，自死亡次日起 3日內完成火化，使用本市火化爐
規費由原新臺幣 6,000 元減半為新臺幣 3,000元；設籍外縣市死亡
者，火化爐規費由原新臺幣 10,000 元減半為新臺幣 5,000元。 

 
Ｑ：如何請領國民年金的喪葬補助？ 
一、申請條件： 
在國民年金加保期間（65歲前）死亡的被保險人，可以由「支
出殯葬費的人」請領喪葬給付。 

二、申請期限： 
被保險人死亡次日起算 5年內。 

三、準備文件： 
(1)國民年金喪葬給付申請書。 
(2)申請人(支出殯葬費的人)身分證正反面及存摺封面影本。 
(3)死亡證明書（或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宣告判決書）。 
(4)除戶證明：載有死亡登記日期的戶口名簿影本。 
(5)支付殯葬費的證明文件正本。 
  備齊以上文件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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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 42號「勞保局國民年金組」或送到 
   勞保局各地辦事處。 

金額是按照被保險人死亡當月之月投保金額一次發給 5個
月，以月投保金額 18,282 元為例，喪葬補助金額為 18,282
元×5=91,410 元。 

 
Ｑ：請問有關農民保險的喪葬津貼又是為何? 
一、申請條件： 
被保險人參加農保期間死亡或失蹤經法院死亡宣告，可由「支出
殯葬費之人」申請。 

二、申請期限： 
自被保險人死亡當日起 2年內。 

三、準備文件： 
1.農保喪葬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詳填並加蓋投保單位、負 
責人、經辦人及請領人印章) 
2.死亡證明書(或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宣告判決書)。 
3.載有被保險人姓名之支出殯葬費用證明文件(如治喪費用開支
單據，抬頭請填申請人姓名)。 
4.若是配偶或二等親內親屬，經檢附親屬關係證明文件，可免附
支出殯葬費用證明(養子女請領，要附記載有收養日期登記之戶
籍資料)。 
5.被保險人戶口名簿影本(記事請勿省略) 

四、注意事項： 
1.如使用不同戶親屬土地加保，另行檢附土地所有權人現住人口
戶口名簿影本(含記事)及加保農地的土地資料/承租契約等相關
證明文件。 
2.申請農保喪葬津貼，請檢附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毋須檢附戶籍
謄本。 
3.金額是按被保險人死亡發生當月之投保金額，一次請領 15個
月(153,000 元)。 

 
Ｑ：請問有關榮民的喪葬補助為何? 
一、申請條件： 
公費安養榮民(含大陸探親死亡安養榮民)其實際辦理殯葬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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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遺囑執行人、家屬、五親等內血親或姻親可提出申請。 
二、申請期限：死亡日起１年內。 
三、準備文件： 

1.申請人身分證明及存摺影本。 
2.亡故榮民戶籍資料證明文件(需有死亡記事)。 
3.未領取政府機關核發喪葬補助費切結書。 
4.備齊文件向各榮民之家或各縣市榮民服務處提出申請。 

 
Ｑ：有關勞工保險的喪葬補助為何?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本人死亡 
一、喪葬津貼： 
1.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因傷病或職業傷害/罹患職業病死亡 
時，由「支出殯葬費之人」提出申請，請領喪葬津貼 5個月。 
2.被保險人遺屬若不符合請領遺屬年金或遺屬津貼的條件，或無遺 
屬，可由「支出殯葬費之人」申請，請領喪葬津貼 10個月。 
3.準備文件： 
(1)本人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2)死亡證明書(或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宣告判決書)。 
(3)除戶證明：載有死亡日期的全戶戶籍謄本及請領人現住址戶籍
謄本(於死者死亡日期之後申請)。 
(4)殯葬費用支出單據或證明文件。 
若支出殯葬費之人為當序受領遺屬年金或遺屬津貼者，得以切結書
代替。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家屬死亡 
一、補助標準： 
喪葬津貼按其家屬死亡當月起前 6 個月之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
資，依下列標準發給： 
1.父母、配偶死亡：3個月。 
2.年滿 12歲之子女死亡：2.5個月。 
3.未滿 12歲之子女死亡：1.5個月。 

二、申請期限： 
自得請領日起 5 年內。三、準備文件： 
 

https://owt.com.tw/funeral-information/


  1.家屬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被保險人自行申請即可) 
2.死亡證明書(或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宣告判決書)。 
3.載有死亡登記之戶口名簿影本，及被保險人身分證或戶口名簿
影本。 
4.備齊以上文件寄/送件到：勞工保險局。 
※持有自然人憑證者，可利用本局網站「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
業」系統網址：edesk.bli.gov.tw/na/申請，不需填寫書面申請
文件郵寄或親送。 


